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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五條第一項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

分數為三十六學分，包括畢

業論文六學分。於修業年限

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

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

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始

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

分數為六十六學分，包括畢

業論文六學分。於修業年限

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

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

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

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並取得

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

申請。 

第五條第一項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

數為三十六學分，於修業年限

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

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

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學

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

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他研究

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

數為六十六學分，於修業年限

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

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

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學課

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

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

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

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一、文字修正，調整「包括

畢業論文六學分」。 

二、本所已有法學語言課

程，故刪除「法學語文」

三、配合新增學分抵免規

定，刪除「本校其他研

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

學分」。 

第五條之三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

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

通過。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前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學生得

抵免學分之範圍及其

學分數上限，各系（所）

應自定規定並報教務

處備查後發布施行。」

第五條之四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

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

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

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

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重考或重

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

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

修讀學位之研究生，得

酌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以各研究所規定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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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之

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

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

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

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相同

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

含論文學分)二分之一為限。 

 

學分數（不含論文學

分 ） 四 分 之 一 為

限；…。」 

三、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七款：「修習本校

各系（所）推廣教育學

分班之學生經正式考

取各系（所）者，得予

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

之三分之一者；非本校

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

免。其抵免業務授權各

系所辦理。」 

四、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八款：「學生經本

校核准或選派，至教育

部認可境外學校進修

且未辦理休學者，所修

習之科目與學分數得

酌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得否列入畢業應修學

分數，由各系（所）自

行認定，學分數之抵

免，博、碩士班以各系

（所）規定畢業應修學

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二分之一為限，學士班

以各學系規定畢業應

修學分數三分之一為

限；至教育部不認可境

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

休學者，所修習之科目

與學分數得準用本辦

法酌予採認但不列入

畢業學分數。」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班研究生就本所

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

（「國際法（國際海洋法）」、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班研究生就本所共

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國際

法（國際海洋法）」、「海洋行政

1.本條刪除。 

2.本條規定限制學生選課

之自由度，阻礙學生專精某

一領域之發展，引起學生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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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行政法規」、「海商

法」、「海洋政策」、「憲法與

行政法」）中，每一課程應選

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業。

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課

者，不在此限。 

法規」、「海商法」、「海洋政策」、

「憲法與行政法」）中，每一課

程應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

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課

者，不在此限。 

重反彈及不滿，且又未達成

當 初 增 訂 本 條 規 定 之 目

的，有刪除之必要。 

第二十條     

……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

適用。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

現 有 規 定 以 外 之 限 制 及 要 求

者，不溯既往。但修正內容有利

於學生者，不在此限。 

增訂第 2 項明確規範第六

條之一刪除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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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7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2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6 日所務會議修正 

（增列第五條之一）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9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九條、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4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1 日院務會議核備 

（增列第五條之二）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19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23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28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30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法規名稱:第 1、13、16、21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9 日海法所內字第 10021120013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9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 9 條及第 21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03 月 01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16、20 條、刪除第 5-1、5-2、19 條、增訂第 6-1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6、17、21 條、刪除 18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6、17、20、21 條；增訂第 6-1 條；刪除第 5-1、5-2、18、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6、17、20、21 條；增訂第 6-1 條；刪除第 5-1、5-2、18、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6、17、20 條；增訂第 6-1 條；刪除第 5-1、5-2、18、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1 日海法所字第 10121120019 號令發布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碩士學位。 

第三條      碩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

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最少二年，最多四年。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三年為原則，最少三年，最多四年。 

第五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

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

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

學分。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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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學課程

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

語文、本校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惟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未修畢本所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碩士班甲組研究生每

學期選課上限為十二學分，碩士班乙組研究生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六學分。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五條之二  （刪除）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班研究生就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國際法（國際海洋法）」、

「海洋行政法規」、「海商法」、「海洋政策」、「憲法與行政法」）中，每一課程應

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課者，不在此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碩士班乙組研究生

得於第二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期選定，得具

理由申請延期，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碩士班甲組研究生須於第二學年結束前

提出，碩士班乙組研究生須於第三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碩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份，

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送繳

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八條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

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三年以

上，對該碩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三年以上並對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

議討論（核可）。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每學年以當學年得提請論文指導人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員額分開計算。自一百學年度開始適用。 

本所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每學年以二人為

限。 

前兩項總人數之認定，以教授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時間為序，超過同一教

師員額，即由所辦公室退件。如有特殊情況時，得送所務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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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向本所提出論文研究計畫書，並依規定

申請辦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摘要發表會，非經審核通過，不得提出碩士學位考

試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教授指導同意書後至少一學期，始得舉行學

位考試。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組成之，其中所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並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相關規定，提報本所所務會議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五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碩士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四本（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

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六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學位考試委

員會召集人審查通過。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確認後，送繳若干本平裝

論文以供與他校交換及一份論文電子檔（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一本平

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

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

千字）、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符實並

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

續。 

第十八條    （刪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但

修正內容有利於學生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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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7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2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6 日所務會議修正 

（增列第五條之一）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9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九條、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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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碩士學位。 

第三條      碩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

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最少二年，最多四年。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三年為原則，最少三年，最多四年。 

第五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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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他

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

四學分，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

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惟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未修畢本所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碩士班甲組研究生每

學期選課上限為十二學分，碩士班乙組研究生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六學分。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五條之二  （刪除） 

第五條之三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之四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

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

之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

相同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二分之

一為限。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班研究生就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國際法（國際海洋法）」、

「海洋行政法規」、「海商法」、「海洋政策」、「憲法與行政法」）中，每一課程應

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課者，不在此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碩士班乙組研究生

得於第二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期選定，得具

理由申請延期，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碩士班甲組研究生須於第二學年結束前

提出，碩士班乙組研究生須於第三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碩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份，

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送繳

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八條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

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三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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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該碩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三年以上並對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

議討論（核可）。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每學年以當學年得提請論文指導人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員額分開計算。自一百學年度開始適用。 

本所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每學年以二人為

限。 

前兩項總人數之認定，以教授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時間為序，超過同一教

師員額，即由所辦公室退件。如有特殊情況時，得送所務會議決議。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向本所提出論文研究計畫書，並依規定

申請辦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摘要發表會，非經審核通過，不得提出碩士學位考

試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教授指導同意書後至少一學期，始得舉行學

位考試。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組成之，其中所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並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相關規定，提報本所所務會議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五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碩士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四本（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

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六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學位考試委

員會召集人審查通過。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確認後，送繳若干本平裝

論文以供與他校交換及一份論文電子檔（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一本平

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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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

千字）、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符實並

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

續。 

第十八條    （刪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但

修正內容有利於學生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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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法規名稱:第 1、13、16、21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9 日海法所內字第 10021120013 號公告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9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 9 條及第 21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03 月 01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16、20 條、刪除第 5-1、5-2、19 條、增訂第 6-1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6、17、21 條、刪除 18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6、17、20、21 條；增訂第 6-1 條；刪除第 5-1、5-2、18、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6、17、20、21 條；增訂第 6-1 條；刪除第 5-1、5-2、18、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6、17、20 條；增訂第 6-1 條；刪除第 5-1、5-2、18、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1 日海法所字第 10121120019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刪除第第 6-1、修正第 20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2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增訂第 5-3、5-4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5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增訂第 5-3、5-4 條；刪除第 6-1；修正第 20 條) 

第一章      入學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碩士學位。 

第三條      碩士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委員會

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最少二年，最多四年。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三年為原則，最少三年，最多四年。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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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

四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碩士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

四學分，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惟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未修畢本所應修畢業學分數前，每學期至少應選一門課，碩士班甲組研究生每

學期選課上限為十二學分，碩士班乙組研究生每學期選課上限為十六學分。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五條之二  （刪除） 

第五條之三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之四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

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

之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

相同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二分之

一為限。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六條之一  （刪除）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碩士班甲組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碩士班乙組研究生

得於第二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期選定，得具

理由申請延期，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碩士班甲組研究生須於第二學年結束前

提出，碩士班乙組研究生須於第三學年結束前提出，逾期則不得提出。  

碩士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式一份，

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查後送繳

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八條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

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三年以

上，對該碩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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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有博士學位三年以上並對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

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所務會

議討論（核可）。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每學年以當學年得提請論文指導人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員額分開計算。自一百學年度開始適用。 

本所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每學年以二人為

限。 

前兩項總人數之認定，以教授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時間為序，超過同一教

師員額，即由所辦公室退件。如有特殊情況時，得送所務會議決議。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更，

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向本所提出論文研究計畫書，並依規定

申請辦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摘要發表會，非經審核通過，不得提出碩士學位考

試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教授指導同意書後至少一學期，始得舉行學

位考試。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組成之，其中所外委員應至少

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並依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相關規定，提報本所所務會議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四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五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碩士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四本（指導教授、論文考試委

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六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學位考試委

員會召集人審查通過。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確認後，送繳若干本平裝

論文以供與他校交換及一份論文電子檔（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一本平

裝論文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論文格式悉依本

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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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碩士班研究生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字至一

千字）、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符實並

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離校手

續。 

第十八條    （刪除） 

第六章      附則 

第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但

修正內容有利於學生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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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

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

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

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

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

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

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

請。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

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

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

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

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

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

學分，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

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

位考試申請。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組研

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

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

程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

目相符，合計不逾六學分。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

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

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

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

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他研

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

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

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學

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

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

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

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

分。 

… 

前兩項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

組研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

職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程

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目相

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一、文字修正，調整「包括

畢業論文六學分」。 

二、本所已有法學語言課

程，故刪除「法學語文」

三、配合新增學分抵免規

定，刪除「本校其他研

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

學分」。 

四、第四項文字修正，刪除

「前兩項」及「（不超

過）」。 

 

第五條之二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

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

通過。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前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學生得

抵免學分之範圍及其

學分數上限，各系（所）

應自定規定並報教務

處備查後發布施行。」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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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之四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

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

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

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

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

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之

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

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

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

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相同

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

含論文學分)二分之一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重考或重

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

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

修讀學位之研究生，得

酌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以各研究所規定畢業

學分數（不含論文學

分 ） 四 分 之 一 為

限；…。」 

三、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七款：「修習本校

各系（所）推廣教育學

分班之學生經正式考

取各系（所）者，得予

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

之三分之一者；非本校

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

免。其抵免業務授權各

系所辦理。」 

四、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八款：「學生經本

校核准或選派，至教育

部認可境外學校進修

且未辦理休學者，所修

習之科目與學分數得

酌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得否列入畢業應修學

分數，由各系（所）自

行認定，學分數之抵

免，博、碩士班以各系

（所）規定畢業應修學

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二分之一為限，學士班

以各學系規定畢業應

修學分數三分之一為

限；至教育部不認可境

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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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者，所修習之科目

與學分數得準用本辦

法酌予採認但不列入

畢業學分數。」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就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

課程（「國際法（國際海洋

法）」、「海洋行政法規」、「海

商法」、「海洋政策」、「憲法

與行政法」）中，每一課程應

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

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

課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就

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

（「國際法（國際海洋法）」、「海

洋行政法規」、「海商法」、「海洋

政策」、「憲法與行政法」）中，

每一課程應選修至少一門課，始

得畢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

課者，不在此限。 

1.本條刪除。 

2.本條規定限制學生選課

之自由度，阻礙學生專

精某一領域之研究，引

起 學 生 嚴 重 反 彈 及 不

滿，且又未達成當初增

訂本條規定之目的，有

刪除之必要。 

第二十條     

……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

適用。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

現 有 規 定 以 外 之 限 制 及 要 求

者，不溯既往。但修正內容有利

於學生者，不在此限。 

 

增訂第 2 項明確規範第六

條之一刪除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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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7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2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6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五條、增列第五條之一）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20 日進修推廣部部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九條、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19 日進修推廣教育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九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 9 條及第 22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03 月 01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17、21 條、刪除第 5-1、13、20 條、增訂第 6-1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7、18、22 條、刪除 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1 日海法所字第 10121120020 號令發布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碩士

學位。 

第三條      碩士在職專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

委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最少二年，最多五年。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三年為原則，最少三年，最多五年。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

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

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

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

學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

法學語文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惟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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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兩項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組研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課程，

惟該修習課程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目相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超過十學分（該十學分不含畢業

論文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超過十二學分（該十

二學分不含畢業論文學分）。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就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國際法（國際海

洋法）」、「海洋行政法規」、「海商法」、「海洋政策」、「憲法與行政法」）中，每

一課程應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課者，不在此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碩士在職專

班乙組研究生得於第二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

須於第二學年結束前提出，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須於第三學年結束前提出，

逾期則不得提出。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

式一份，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

查後送繳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八條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

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三年以

上，對該碩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三年以上並對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九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

情形，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

所務會議討論（核可）。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每學年以當學年得提請論文指導人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員額分開計算。自一百學年度開始適用。 

本所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每學年以二人為

限。 

前兩項總人數之認定，以教授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時間為序，超過同一教

師員額，即由所辦公室退件。如有特殊情況時，得送所務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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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

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向本所提出論文研究計畫書，並

依規定申請辦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摘要發表會，非經審核通過，不得提出碩士

學位考試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教授指導同意書後至少一學期，始得

舉行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至五人組成之，其中

所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本所所務會議

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五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四本（指導教授、論文

考試委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學位

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通過。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確認後，送繳若干

本平裝論文以供與他校交換及一份論文電子檔（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

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

字至一千字）、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

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十九條    （刪除）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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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但

修正內容有利於尚在學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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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7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2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6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五條、增列第五條之一）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20 日進修推廣部部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九條、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19 日進修推廣教育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九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 9 條及第 22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03 月 01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17、21 條、刪除第 5-1、13、20 條、增訂第 6-1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7、18、22 條、刪除 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1 日海法所字第 1012112002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刪除第第六條之一、修正第 20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2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增訂第 5-2、5-4 條)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碩士

學位。 

第三條      碩士在職專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

委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最少二年，最多五年。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三年為原則，最少三年，最多五年。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

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

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及外

校系所選修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

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

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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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惟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前兩項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組研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課程，

惟該修習課程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目相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超過十學分（該十學分不含畢業

論文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超過十二學分（該十

二學分不含畢業論文學分）。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五條之二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之四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

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

之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

相同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二分之一

為限。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就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國際法（國際海

洋法）」、「海洋行政法規」、「海商法」、「海洋政策」、「憲法與行政法」）中，每

一課程應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課者，不在此限。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碩士在職專

班乙組研究生得於第二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

須於第二學年結束前提出，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須於第三學年結束前提出，

逾期則不得提出。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

式一份，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

查後送繳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八條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

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三年以

上，對該碩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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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有博士學位三年以上並對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九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

情形，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

所務會議討論（核可）。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每學年以當學年得提請論文指導人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員額分開計算。自一百學年度開始適用。 

本所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每學年以二人為

限。 

前兩項總人數之認定，以教授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時間為序，超過同一教

師員額，即由所辦公室退件。如有特殊情況時，得送所務會議決議。 

第十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

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向本所提出論文研究計畫書，並

依規定申請辦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摘要發表會，非經審核通過，不得提出碩士

學位考試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教授指導同意書後至少一學期，始得

舉行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至五人組成之，其中

所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本所所務會議

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五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四本（指導教授、論文

考試委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學位

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通過。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確認後，送繳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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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裝論文以供與他校交換及一份論文電子檔（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

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

字至一千字）、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

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十九條    （刪除）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條    （刪除）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但

修正內容有利於尚在學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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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

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

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

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

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

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

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

請。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

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

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於修

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

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

業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二十四

學分，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

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

位考試申請。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組研

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

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

程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

目相符，合計不逾六學分。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

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

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

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業論文

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其他研

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畢

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於修業

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

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

習並取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學

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

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不包括畢

業論文六學分、法學語文、本校

其他研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學

分。 

… 

前兩項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

組研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

職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程

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目相

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一、文字修正，調整「包括

畢業論文六學分」。 

二、本所已有法學語言課

程，故刪除「法學語文」

三、配合新增學分抵免規

定，刪除「本校其他研

究所及外校系所選修

學分」。 

四、第四項文字修正，刪除

「前兩項」及「（不超

過）」。 

 

第五條之二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

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

通過。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前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學生得

抵免學分之範圍及其

學分數上限，各系（所）

應自定規定並報教務

處備查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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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之三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

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

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

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

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

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之

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

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

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

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相同

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

含論文學分)二分之一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重考或重

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

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

修讀學位之研究生，得

酌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以各研究所規定畢業

學分數（不含論文學

分 ） 四 分 之 一 為

限；…。」 

三、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七款：「修習本校

各系（所）推廣教育學

分班之學生經正式考

取各系（所）者，得予

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

之三分之一者；非本校

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

免。其抵免業務授權各

系所辦理。」 

四、參照同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八款：「學生經本

校核准或選派，至教育

部認可境外學校進修

且未辦理休學者，所修

習之科目與學分數得

酌予抵免，抵免學分數

得否列入畢業應修學

分數，由各系（所）自

行認定，學分數之抵

免，博、碩士班以各系

（所）規定畢業應修學

分數（不含論文學分）

二分之一為限，學士班

以各學系規定畢業應

修學分數三分之一為

限；至教育部不認可境

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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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者，所修習之科目

與學分數得準用本辦

法酌予採認但不列入

畢業學分數。」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就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

課程（「國際法（國際海洋

法）」、「海洋行政法規」、「海

商法」、「海洋政策」、「憲法

與行政法」）中，每一課程應

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得畢

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

課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之一   

甲乙組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就

本所共同專業課程之五大課程

（「國際法（國際海洋法）」、「海

洋行政法規」、「海商法」、「海洋

政策」、「憲法與行政法」）中，

每一課程應選修至少一門課，始

得畢業。但各該課程未有老師開

課者，不在此限。 

1.本條刪除。 

2.本條規定限制學生選課

之自由度，阻礙學生專

精某一領域之研究，引

起 學 生 嚴 重 反 彈 及 不

滿，且又未達成當初增

訂本條規定之目的，有

刪除之必要。 

第二十條     

……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

適用。 

第二十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

現 有 規 定 以 外 之 限 制 及 要 求

者，不溯既往。但修正內容有利

於學生者，不在此限。 

 

增訂第 2 項明確規範第六

條之一刪除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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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7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8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2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16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五條、增列第五條之一）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20 日進修推廣部部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正 

（修正第九條、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19 日進修推廣教育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九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訂第 9 條及第 22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03 月 01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17、21 條、刪除第 5-1、13、20 條、增訂第 6-1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17、18、22 條、刪除 19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9、17、18、21、22 條；增訂 6-1 條；刪除第 5-1、13、19、20 條）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1 日海法所字第 1012112002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刪除第 6-1、修正第 20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26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增訂第 5-2、5-3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5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修正第 5 條；增訂第 5-2、5-3 條；刪除第 6-1；修正第 20 條) 

第一章      入學 

第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之入學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學則及本規則辦理。 

第二條      凡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經錄取者，得進入本所攻讀法學碩士

學位。 

第三條      碩士在職專班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與入學考試錄取名額經所務會議、本校招生

委員會議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後，公告於招生簡章。 

第二章      修讀課程 

第四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最少二年，最多五年。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修業年限以三年為原則，最少三年，最多五年。 

第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三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

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

得二十四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之畢業學分數為六十六學分，包括畢業論文六學分。

於修業年限內，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習並取

得二十四學分，基礎法學課程中修習並取得三十學分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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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惟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及乙組研究生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

習課程應與本所共同專業課程科目相符，合計不逾六學分。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超過十學分（該十學分不含畢業

論文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超過十二學分（該十

二學分不含畢業論文學分）。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五條之二  符合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規定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學分抵免應經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之三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令先修讀學分後考取本所者，抵免學分數以本所

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四分之一為限。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經正式考取本所者，得予抵免其所修習總學分之三分

之一。非本校學分班之成績不予抵免。 

經本校核准或選派至境外學校進修且未辦理休學者，其修習之科目名稱與內容

相同者，得予抵免。抵免學分數以本所規定畢業學分數(不含論文學分)二分之一

為限。 

第六條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第六條之一  （刪除） 

第三章      論文指導 

第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得於第一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碩士在職專

班乙組研究生得於第二學年結束前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如有特殊情形，未能如

期選定，得具理由申請延期，經所務會議核可。至遲碩士在職專班甲組研究生

須於第二學年結束前提出，碩士在職專班乙組研究生須於第三學年結束前提出，

逾期則不得提出。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選定論文指導教授即可至所辦公室領取教授指導同意書乙

式一份，與指導教授協商申報論文題目，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所長備

查後送繳回所辦公室彙辦，提報所務會議討論。 

第八條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擔任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之教學

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三年以

上，對該碩士論文之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三年以上並對該碩士論文有關學科有專門研究者。 

第九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商請論文指導教授，應僅限於本所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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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如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

所務會議討論（核可）。 

本所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每學年以當學年得提請論文指導人數之二分之一

為上限，碩士及碩士在職專班員額分開計算。自一百學年度開始適用。 

本所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員額（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班）每學年以二人為

限。 

前兩項總人數之認定，以教授指導同意書送至所辦公室時間為序，超過同一教

師員額，即由所辦公室退件。如有特殊情況時，得送所務會議決議。 

第十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關於論文之一切事宜，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

變更，應經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同意後，送交所辦公室核辦。 

第四章      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以書面向本所提出論文研究計畫書，並

依規定申請辦理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摘要發表會，非經審核通過，不得提出碩士

學位考試申請。  

第十二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簽署教授指導同意書後至少一學期，始得

舉行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學位考試申請應依本校行事曆規定時間提出，至所辦公室領取論文考試申請書

乙式二份、學位考試論文考試委員名冊乙式一份，填寫完畢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繳所辦公室彙辦。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內外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三至五人組成之，其中

所外委員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全體委員由指導教授選定，提報本所所務會議

討論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十五條    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期限內舉行，因故無法如期舉行者，至遲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舉行。否則應於學期結束前，提出撤銷學位考試之申請，若

未撤銷，視同一次考試不及格。 

第十六條    申請學位考試時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繳交論文口試本四本（指導教授、論文

考試委員及所辦公室各一本），其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五章      離校手續 

第十七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通過，並依論文考試委員要求修正後，應送學位

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通過。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審查確認後，送繳若干

本平裝論文以供與他校交換及一份論文電子檔（含摘要及全文）至所辦公室；

一本平裝論文至教務處進修推廣組；二本平裝論文至圖書暨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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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格式悉依本所博碩士論文格式規範辦理。 

第十八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於海洋大學博碩士論文線上建檔系統將論文摘要（五百

字至一千字）、關鍵詞、要目及參考文獻等資料登錄完成並經所長、所助教查核

符實並繳交國家圖書館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至所辦公室，始可辦理

離校手續。 

第十九條    （刪除）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條    （刪除） 

第六條之一之刪除溯及自 101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開始適用。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之修（增）訂，如有增加現有規定以外之限制及要求者，不溯既往。但

修正內容有利於尚在學者，不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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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表修正規定對照表 

擬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修課規定第五點 

本所碩士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

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

有正當理由不得互選。 

 

修課規定第五點 

本所碩士班甲乙組先修

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

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

班上課，非有正當理由

不得互選。 

為尊重學生選課之自

由，建議本規定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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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表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23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0 年 1 月 5 日臨時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18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6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4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30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7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增加第五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第五、六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一、二、五、六點） 

 

修課規定 

一、碩士班甲組(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不得少於

二年；乙組(非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六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以三年

為原則。 

二、碩士班甲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數：二十

四學分；碩士班乙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

數：二十四學分，其餘學分(三十學分)應在基礎法學課程中選修。 

三、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除法律倫理學、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得算

畢業學分外，其餘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四、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五、本所碩士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有正當

理由不得互選。 

六、新開課程審議程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辦理。 

 

壹、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國際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 一下      

行政法總論  2  2  一上        

貳、共同專業課程 

法學方法論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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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導論  2  2    一下      

英美法制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法學英文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民法

學分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刑法

學分數 

一、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海洋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 一下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國際漁業法  2  2  一上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國際礦業法  2  2    一下      

國際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世界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海洋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仲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聯合國最新海上貨物運送公約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海洋事務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際投資法案例研究  2  2  一上        

海域劃界  2 2 一上    

國際金融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上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金融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投資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下   

二、海洋行政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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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一）‐船舶法、船員法  2  2  一上        

海事刑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二）‐商港法、航業法  2  2    一下      

海域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一）‐海洋污染防治法  2  2      二上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漁業法  2  2      二上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二）‐海岸法與國家公園法  2  2        二下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石油開發法律問題  2  2        二下   

三、海商法 

海商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總論 

船舶物權論  2  2  一上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一）‐傭船契約  2  2    一下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二）‐貨損理賠  2  2      二上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船舶碰撞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二下   

海上運送實務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四、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一）總論  2  2  一上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二）分論  2  2    一下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海洋資源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海權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五、憲法與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憲法專題研究（一）基本權  2  2  一上        

經濟行政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家賠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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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行政救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參、基礎法學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民法專題研究（二）‐債篇總論  2  2    一下      

刑法專題研究（二）‐各論  2  2    一下      

行政法專題研究（一）‐行政組織、行政行為 2  2      二上     

民法專題研究（三）‐債篇各論  2  2      二上     

商事法專題研究‐保險法、公司法、票據法  2  2      二上     

行政法專題研究（二）‐行政程序、行政執行 2  2        二下   

民法專題研究（四）‐物權  2  2        二下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二上  二下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二上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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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表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23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0 年 1 月 5 日臨時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18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6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4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30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7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增加第五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第五、六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一、二、五、六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第五點） 

 

 

修課規定 

一、碩士班甲組(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不得少於

二年；乙組(非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六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以三年

為原則。 

二、碩士班甲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數：二十

四學分；碩士班乙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

數：二十四學分，其餘學分(三十學分)應在基礎法學課程中選修。 

三、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除法律倫理學、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得算

畢業學分外，其餘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四、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五、本所碩士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有正當

理由不得互選。 

六、新開課程審議程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辦理。 

 

壹、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國際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 一下      

行政法總論  2  2  一上        

貳、共同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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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方法論  2  2  一上        

英美法導論  2  2    一下      

英美法制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法學英文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民法

學分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刑法

學分數 

一、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海洋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 一下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國際漁業法  2  2  一上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國際礦業法  2  2    一下      

國際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世界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海洋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仲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聯合國最新海上貨物運送公約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海洋事務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際投資法案例研究  2  2  一上        

海域劃界  2 2 一上    

國際金融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上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金融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投資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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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下   

二、海洋行政法規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一）‐船舶法、船員法  2  2  一上        

海事刑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二）‐商港法、航業法  2  2    一下      

海域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一）‐海洋污染防治法  2  2      二上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漁業法  2  2      二上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二）‐海岸法與國家公園法  2  2        二下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石油開發法律問題  2  2        二下   

三、海商法 

海商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總論 

船舶物權論  2  2  一上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一）‐傭船契約  2  2    一下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二）‐貨損理賠  2  2      二上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船舶碰撞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二下   

海上運送實務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四、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一）總論  2  2  一上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二）分論  2  2    一下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海洋資源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海權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五、憲法與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憲法專題研究（一）基本權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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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行政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家賠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地方自治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行政救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參、基礎法學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民法專題研究（二）‐債篇總論  2  2    一下      

刑法專題研究（二）‐各論  2  2    一下      

行政法專題研究（一）‐行政組織、行政行為 2  2      二上     

民法專題研究（三）‐債篇各論  2  2      二上     

商事法專題研究‐保險法、公司法、票據法  2  2      二上     

行政法專題研究（二）‐行政程序、行政執行 2  2        二下   

民法專題研究（四）‐物權  2  2        二下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二上  二下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二上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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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表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6 日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23 日院務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0 年 1 月 5 日臨時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18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6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4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30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7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增加第五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第五、六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一、二、五、六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第五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5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刪除第五點) 

第一章      入學 
 

 

修課規定 

一、碩士班甲組(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不得少於

二年；乙組(非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六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以三年

為原則。 

二、碩士班甲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數：二十

四學分；碩士班乙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

數：二十四學分，其餘學分(三十學分)應在基礎法學課程中選修。 

三、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除法律倫理學、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得算

畢業學分外，其餘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四、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五、本所碩士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有正當

理由不得互選。 

六、新開課程審議程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辦理。 

 

壹、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國際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 一下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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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總論  2  2  一上        

貳、共同專業課程 

法學方法論  2  2  一上        

英美法導論  2  2    一下      

英美法制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法學英文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民法

學分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刑法

學分數 

一、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海洋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 一下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國際漁業法  2  2  一上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國際礦業法  2  2    一下      

國際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世界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海洋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仲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聯合國最新海上貨物運送公約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海洋事務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際投資法案例研究  2  2  一上        

海域劃界  2 2 一上    

國際金融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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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金融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投資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下   

二、海洋行政法規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一）‐船舶法、船員法  2  2  一上        

海事刑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二）‐商港法、航業法  2  2    一下      

海域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一）‐海洋污染防治法  2  2      二上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漁業法  2  2      二上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二）‐海岸法與國家公園法  2  2        二下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石油開發法律問題  2  2        二下   

三、海商法 

海商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總論 

船舶物權論  2  2  一上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一）‐傭船契約  2  2    一下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二）‐貨損理賠  2  2      二上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船舶碰撞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二下   

海上運送實務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四、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一）總論  2  2  一上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二）分論  2  2    一下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海洋資源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海權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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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憲法與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憲法專題研究（一）基本權  2  2  一上        

經濟行政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家賠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地方自治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行政救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參、基礎法學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民法專題研究（二）‐債篇總論  2  2    一下      

刑法專題研究（二）‐各論  2  2    一下      

行政法專題研究（一）‐行政組織、行政行為 2  2      二上     

民法專題研究（三）‐債篇各論  2  2      二上     

商事法專題研究‐保險法、公司法、票據法  2  2      二上     

行政法專題研究（二）‐行政程序、行政執行 2  2        二下   

民法專題研究（四）‐物權  2  2        二下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二上  二下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二上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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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修正規定對照表 

擬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修課規定第七點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

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

課，非有正當理由不得互選。但每班修課

人數不足十人時，得合為一班上課。 

 

修課規定第七點 

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乙

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

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

組應分班上課，非有正

當理由不得互選。但每

班 修 課 人 數 不 足 十 人

時，得合為一班上課。

為尊重學生選課之自

由，建議本規定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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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5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29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18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18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9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追認）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6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4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5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6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26 日進修推廣教育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增加第七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修正第七、八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一、二、七、八點） 

 

修課規定 

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不

得少於二年；乙組(非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六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

不得少於三年。 

二、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數：

二十四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

中修滿學分數：二十四學分，其餘學分(三十學分)應在基礎法學課程中選修。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並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程應與本所共同

專業課程科目相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三、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除法律倫理學、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得算

畢業學分外，其餘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四、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五、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一、二、三年級課程得互選。 

六、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逾（不超過）十學分（該十學分不含畢

業論文學分）；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逾（不超過）十二學分（該

十二學分不含畢業論文學分）。 

七、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

有正當理由不得互選。但每班修課人數不足十人時，得合為一班上課。 

八、新開課程審議程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辦理。 

 

壹、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國際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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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總論  2  2  一上            

貳、共同專業課程 

法學方法論  2  2  一上            

英美法導論  2  2    一下          

英美法制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法學英文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

民法學分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

刑法學分數

一、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海洋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一下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國際漁業法  2  2  一上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國際礦業法  2  2    一下          

國際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財經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世界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海洋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下       

國際仲裁法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專題研究  2  2          三上     

二、海洋行政法規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一）‐船舶法、船員法  2  2  一上            

海事刑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兩岸司法制度比較專題研究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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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二）‐商港法、航業法  2  2    一下          

海域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一）‐海洋污染防治法  2  2      二上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漁業法  2  2      二上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二）‐海岸法與國家公園法  2  2        二下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石油開發法律問題  2  2        二下       

三、海商法 

海商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總論 

船舶物權論  2  2    一下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一）‐傭船契約  2  2      二上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二）‐貨損理賠  2  2        二下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2  2          三上     

船舶碰撞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三上     

海上運送實務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四、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一）總論  2  2  一上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二）分論  2  2    一下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海洋資源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海權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五、憲法與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憲法專題研究（一）基本權  2  2  一上            

經濟行政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家賠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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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行政救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參、基礎法學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民法專題研究（二）‐債篇總論  2  2    一下          

刑法專題研究（二）‐各論  2  2    一下          

行政法專題研究（一）‐行政組織、行政行為  2  2      二上        

民法專題研究（三）‐債篇各論  2  2      二上        

商事法專題研究‐保險法、公司法、票據法  2  2      二上        

行政法專題研究（二）‐行政程序、行政執行  2  2        二下       

民法專題研究（四）‐物權  2  2        二下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三上  三下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三上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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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5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29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18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18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9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追認）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6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4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5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6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26 日進修推廣教育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增加第七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修正第七、八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一、二、七、八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第七點） 

 

修課規定 

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不

得少於二年；乙組(非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六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

不得少於三年。 

二、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數：

二十四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

中修滿學分數：二十四學分，其餘學分(三十學分)應在基礎法學課程中選修。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並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程應與本所共同

專業課程科目相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三、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除法律倫理學、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得算

畢業學分外，其餘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四、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五、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一、二、三年級課程得互選。 

六、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逾（不超過）十學分（該十學分不含畢

業論文學分）；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逾（不超過）十二學分（該

十二學分不含畢業論文學分）。 

七、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

有正當理由不得互選。但每班修課人數不足十人時，得合為一班上課。 

八、新開課程審議程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辦理。 

 

壹、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國際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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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總論  2  2  一上            

貳、共同專業課程 

法學方法論  2  2  一上            

英美法導論  2  2    一下          

英美法制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法學英文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

民法學分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

刑法學分數

一、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海洋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一下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國際漁業法  2  2  一上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國際礦業法  2  2    一下          

國際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財經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世界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海洋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下       

國際仲裁法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專題研究  2  2          三上     

二、海洋行政法規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一）‐船舶法、船員法  2  2  一上            

海事刑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兩岸司法制度比較專題研究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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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二）‐商港法、航業法  2  2    一下          

海域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一）‐海洋污染防治法  2  2      二上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漁業法  2  2      二上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二）‐海岸法與國家公園法  2  2        二下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石油開發法律問題  2  2        二下       

三、海商法 

海商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總論 

船舶物權論  2  2    一下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一）‐傭船契約  2  2      二上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二）‐貨損理賠  2  2        二下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2  2          三上     

船舶碰撞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三上     

海上運送實務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四、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一）總論  2  2  一上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二）分論  2  2    一下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海洋資源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海權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五、憲法與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憲法專題研究（一）基本權  2  2  一上            

經濟行政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家賠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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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行政救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參、基礎法學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民法專題研究（二）‐債篇總論  2  2    一下          

刑法專題研究（二）‐各論  2  2    一下          

行政法專題研究（一）‐行政組織、行政行為  2  2      二上        

民法專題研究（三）‐債篇各論  2  2      二上        

商事法專題研究‐保險法、公司法、票據法  2  2      二上        

行政法專題研究（二）‐行政程序、行政執行  2  2        二下       

民法專題研究（四）‐物權  2  2        二下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三上  三下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三上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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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表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5 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29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18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18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9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追認）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6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4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5 日進修推廣部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6 日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2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26 日進修推廣教育委員會核備 

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12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所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增加第七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4 月 12 日人文社會科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修正第七、八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一、二、七、八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05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第七點） 

 

修課規定 

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三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不

得少於二年；乙組(非法律學系畢業)畢業學分數為六十學分，論文六學分另計，畢業年限

不得少於三年。 

二、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中修滿學分數：

二十四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生除應修習先修課程六學分外，另應在共同專業課程

中修滿學分數：二十四學分，其餘學分(三十學分)應在基礎法學課程中選修。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並得於本校其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課程，惟該修習課程應與本所共同

專業課程科目相符，合計不逾（不超過）六學分。 

三、法律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得選修基礎法學課程，除法律倫理學、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得算

畢業學分外，其餘學分數不計入畢業學分。 

四、本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不得互選。 

五、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一、二、三年級課程得互選。 

六、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逾（不超過）十學分（該十學分不含畢

業論文學分）；本所碩士在職專班乙組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逾（不超過）十二學分（該

十二學分不含畢業論文學分）。 

七、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甲乙組先修科目國際法專題研究、行政法總論甲乙組應分班上課，非

有正當理由不得互選。但每班修課人數不足十人時，得合為一班上課。 

八、新開課程審議程序依本校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辦理。 

 

壹、先修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國際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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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總論  2  2  一上            

貳、共同專業課程 

法學方法論  2  2  一上            

英美法導論  2  2    一下          

英美法制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法學英文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

民法學分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乙組應先修

刑法學分數

一、國際公法（國際海洋法） 

國際海洋法專題研究  4  2  一上一下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國際漁業法  2  2  一上            

國際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國際礦業法  2  2    一下          

國際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國際私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財經刑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世界貿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組織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海洋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上        

國際刑法案例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國際經濟法案例研究  2  2        二下       

國際仲裁法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專題研究  2  2          三上     

二、海洋行政法規 

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一）‐船舶法、船員法  2  2  一上            

海事刑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兩岸司法制度比較專題研究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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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政法規專題研究（二）‐商港法、航業法  2  2    一下          

海域執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下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一）‐海洋污染防治法  2  2      二上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一）‐漁業法  2  2      二上        

海洋環境保護法專題研究（二）‐海岸法與國家公園法  2  2        二下       

海洋資源法專題研究（二）‐石油開發法律問題  2  2        二下       

三、海商法 

海商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總論 

船舶物權論  2  2    一下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一）‐傭船契約  2  2      二上        

海上運送法專題研究（二）‐貨損理賠  2  2        二下       

海上保險法專題研究  2  2          三上     

船舶碰撞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商務仲裁專題研究  2  2          三上     

海上運送實務專題研究  2  2          三上     

四、海洋政策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一）總論  2  2  一上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一）  2  2  一上            

海洋政策專題研究（二）分論  2  2    一下          

環境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航運政策專題研究（二）  2  2    一下          

海洋資源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上        

海權政策專題研究  2  2        二下       

五、憲法與行政法 

行政程序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憲法專題研究（一）基本權  2  2  一上            

經濟行政法專題研究  2  2  一上            

國家賠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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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行政救濟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下       

 

參、基礎法學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 每週時數 修課期間  備 註

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刑法專題研究（一）‐總則  2  2  一上            

民法專題研究（二）‐債篇總論  2  2    一下          

刑法專題研究（二）‐各論  2  2    一下          

行政法專題研究（一）‐行政組織、行政行為  2  2      二上        

民法專題研究（三）‐債篇各論  2  2      二上        

商事法專題研究‐保險法、公司法、票據法  2  2      二上        

行政法專題研究（二）‐行政程序、行政執行  2  2        二下       

民法專題研究（四）‐物權  2  2        二下       

法律倫理學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證券交易法專題研究  2  2      二上       甲組可選修

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三上  三下  

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  4  2          三上  三下  

 




